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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看板
宜蘭縣政府頒獎表揚105年廉能事蹟人員

宜蘭縣政府於106年1月3日上
午，在第676次縣務會議中由
吳副縣長澤成親自頒獎表揚當
選105年宜蘭縣政府廉能事蹟
人員。105年獲獎人員分別為
地方稅務局財產稅科股長黃彗
蘭、冬山鄉衛生所護理長陳翠
馨、警察局公正派出所警員李
旭銘、警察局礁溪分局警備隊
小隊長洪文華及警察局太平山
派出所所長柯榮雄等5人，
各獲頒獎狀乙幀，獎金二千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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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看板
宜蘭縣政府頒獎表揚105年廉能事蹟人員

縣府每年都由各機關推薦具有特殊廉能事蹟足為公務人員
表率的同仁參與本府舉辦實踐端正政風績優人員選拔活
動，被推薦人員經縣府政風處初審、提報廉政會報復審通
過後，公開頒獎表揚，冀期藉由樹立端正政風楷模，型塑
反貪倡廉風氣。
本次獲獎人員表揚的事蹟分別是創新業務措施，有效節省
公帑、主動為民服務、善行義舉、協助民眾解決問題，均
符合縣府廉能事蹟實施要點規定，均有助提升機關形象與
施政績效，足為同仁表率，並使業務推動朝向更透明與
效能，建立廉潔家園，體現「幸福宜蘭」真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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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看板
宜蘭縣政府頒獎表揚105年廉能事蹟人員



6

案例宣導案例宣導
一、詐領鐘點費案

(臺灣ＯＯ地方法院102年訴字第1672號刑事判決參照) 

事實概述

甲為ＯＯ市衛生所護士，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
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
甲利用負責「中老年健康促進及慢性病防治宣導講座」業
務之職務上機會，明知未聘請講師辦理該活動不得請領講
師費，卻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即衛生所辦理中老年病
及慢性病防治業務「經費收支明細表」內，虛偽登載不實
之「日期、摘要、金額」等內容，復虛偽製作講師鐘點費
領據之私文書，並偽造醫師簽名，使不知情之審核人員
陷於錯誤，從而詐得講師費8,000元。

資料來源─法務部廉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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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宣導案例宣導
一、詐領鐘點費案

(臺灣ＯＯ地方法院102年訴字第1672號刑事判決參照) 

案經甲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，並移送臺灣ＯＯ地方法院
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臺灣ＯＯ地方法院於102年12月26日判決甲違反刑法第
210條、第213條、第216條及第217條行使公務員登載
不實文書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，惟考量被告於犯罪發覺
前自首犯罪，並已繳回犯罪所得，再衡以本件不法所得
僅數千元，故諭知免刑。

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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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宣導案例宣導
二、消防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公務車用油案

甲分別於民國100年間合計四次，在ＯＯ分處消防隊內，利
用保養、維修雲梯車之機會，徒手竊取雲梯車油箱內之柴油
合計40公升，因乙所駕駛救護車之行車記錄器拍攝到甲侵占
柴油之畫面，而循線查悉上情。該分處政風室於100年7月間
將此案函送臺灣ＯＯ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，甲其侵占公有柴
油之上開犯行，於偵查中均自白，且於偵查時已自動繳交
全部所得財物之金額1,288元。
檢察官認為甲具公務員身分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之罪嫌
提起公訴，嗣經臺灣ＯＯ地方法院認定甲犯侵占公有財物罪
，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，褫奪公權2年，並於102年2月8日判
決確定，該分處遂於102年3月11日召開102年第2次考續委
員會決議將甲予以免職，並溯及至102年2月8日生效。

資料來源─法務部廉政署事實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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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宣導案例宣導
二、消防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公務車用油案

懲處（戒）情形

甲係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第19款及加工出口
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，服務於經濟部加工出口
區管理處分處擔任消防隊消防員兼汽車駕駛及領班，且依經濟
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暨所屬各分處消防隊設置要點，消防員除
承隊長之命執行消防救災任務及其他臨時指定辦理之工作外，
尚負有消防車與救護車之保養維護之責，為刑法第10條第2項
第1款後段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
公務員。
故甲於擔任該分處消防員期間，利用職務機會，將公務車用油
易持有為所有予以侵占，屬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
侵占公有財務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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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小叮嚀

一般社會大眾之所以對公務員有如此高的道德標準，
並非係公務員造成的損害特別嚴重之故，而是因公務
員的言行舉止，均攸關政府機關形象，故在法律上也
針對公務員犯罪有特別加重的規定。文中所述的甲係
屬執行法定職務的授權公務員，因一時貪圖小利而侵
占公務車用油，導致貪污治罪條例判決確定，
也失去了工作，可謂得不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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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保護消費保護

農曆年節腳步越來越近，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為了維護民眾年
節食品及年菜衛生安全，自去年12月起陸續查核本縣筵席餐
廳、觀光飯店、一般餐飲業業者共60家，計有27家開立限期
改善單，經輔導後已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；本次
衛生稽查重點包括年菜食材來源、製作、配膳及從業人員個
人衛生等相關注意事項，民眾外購年菜比率逐年升高，衛生
局除了加強輔導與稽查之外，也特別呼籲縣內相關業者應
依法落實自主管理及食材處理衛生安全。

發布日期：106-01-16 

資料來源：宜蘭縣政府衛生局

年節食材聰明選健康吃
衛生局公布年節食品稽查抽驗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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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保護消費保護

針對市售應景食品，11月至12月共計抽驗108件，6件品質
檢驗不符合規定，不合格率5.6%；另針對559件完整包裝及
散裝產品檢查標示，有5件標示不符規定，不合格率0.9%，
抽驗產品品項包括金棗、肉品（禽畜水產品）、醃漬蔬菜、
脫水食品（如竹笙）、豆製品、烘焙食品、肉加工品、穀類
食品（如瓜子、蠶豆酥、花生）、水產加工品（如魷魚絲、
大豬公）、糖果及米濕製品等，檢驗項目包括防腐劑、漂白
劑、甜味劑、著色劑、亞硝酸鹽、殘留農藥及動物用藥等，
宜蘭縣政府衛生局表示，上述不符規定之產品皆已通知販售
商及進貨端業者下架，產品來源為外縣市者，已移請所轄縣
市衛生局辦理，另來源屬宜蘭縣者，經調查確認違規後，
將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處辦。

年節食材聰明選健康吃
衛生局公布年節食品稽查抽驗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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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保護消費保護

衛生局局長劉建廷提醒民眾儘量選擇在地的優良食材，一來
新鮮度可以掌握，也能支持在地產業；烹調時亦把握三低一
高（少油、少鹽、少糖、高纖維）原則，不僅能吃出食材的
美味，也能讓家人過年吃得健康吃得愉快。另再次提醒食品
業者，為應付過年大量湧入的人潮，餐飲業者普遍有年節前
大量囤貨的習慣，務必注意食材儲存溫度及依食材類別分類
存放，並掌握「先進先出」原則、落實自主管理，切勿輕忽
以免違法。若有任何食品衛生問題，歡迎電洽食品藥物管理
科，專線：03-9332779。

年節食材聰明選健康吃
衛生局公布年節食品稽查抽驗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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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小漫畫─加班
費怎麼領才安心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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